
校团字〔2021〕36号

共青团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委员会
关于实施 2021 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

“扬帆计划”的通知

各团总支：

为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清华大学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安排部署要求，聚焦大

学生的“急难愁盼”，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根据《重庆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届高

校毕业生“就业促进百日行动”的通知》（渝就业办〔2021〕3

号）等文件精神，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教委、市人力社保



局、团市委决定联合开展 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

计划”，以帮助大学生提高实践、就业和创新能力，促进大学

生开阔视野、经受锻炼、积累经验、增长才干，更好地走向社

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现就组织实施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

“扬帆计划”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1年 6月－9月，学生实习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个月。

二、实习对象及资格条件

（一）实习对象

有实习意愿的在渝高校学生，优先安排未就业的 2021届毕

业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和生源地为新疆、西藏的学生，

家庭困难学生（包括建档立卡学生、低保学生、特困供养学

生、孤残学生、残疾人子女及其他由学校认定的家庭困难学

生）。

（二）资格条件

1．思想政治过硬、组织纪律观念强，道德良好、品行端

正、身体健康、成绩优良、综合素质较高，无违法违纪不良记

录，未受任何处分。

2．能严格遵守用人单位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接受用人单位

管理，严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讲文明、懂礼貌，积极展示

当代大学生良好精神风貌。

3．学生本人自愿参加实习，并征得家长同意。



三、推进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岗位征集

各区县（自治县）团（工）委负责征集辖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实习岗位，不少于 50个。各市直机关提供不少于 3个实习岗

位，有直属单位的鼓励多提供岗位，并需及时将岗位信息反馈

市直机关团工委。6 月 29 日前，各区县（自治县）团（工）

委、市直机关团工委完成岗位征集，填写岗位汇总表（详见附

件 1）并反馈团市委。

（二）人岗对接

根据实习岗位征集情况，按照“就近就便，人岗匹配”的

原则，采取“集中匹配+分散报名”相结合的方式，原则上市直

机关岗位由团市委和各高校集中匹配，各区县（自治县）岗位

在统一发布、分散报名的基础上，由区县（自治县）团（工）

委匹配。一般应于 7月初完成人岗对接工作。人岗匹配过程中，

各团总支要与市直机关做好相互配合，尽量实现人岗匹配最优

化；各区县（自治县）团（工）委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做

好实习报名、选拔、分配等工作。

（三）报到实习

7月，由学校为实习学生开具暑期实习介绍信（附件 5），

大学生持介绍信到用人单位报到。实习指导老师要经常性与用

人单位衔接，掌握学生实习情况，加强学生实习期间的工作、

生活、安全等过程的管理和服务。各区县（自治县）团（工）



委、市直机关团工委需将学生实习上岗情况（详见附件 3）于 7

月 23日前反馈团市委。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做好组织发动。各团总支要高度重视此

项工作，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高度抓好工作的落地

落实。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组织领导，发动更多学生关注和

参与，鼓励参加 2021年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的学生，

聚焦身边事，创作并报送文字类、视频类、摄影类作品，报送

的作品由推荐单位初审后，于 2021年 9月 10日前随推荐作品汇

总表（附件 7）一并发送至校团委陈秋熙处，统一命名为“XX

学院+扬帆计划·青春启航作品”。优秀作品拟在重庆共青团—

学载青春梦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展播。

（二）加强组织协调，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团总支

要将暑期实习作为加强学生社会实践锻炼、提高综合素质和提

升就业能力的重要举措，切实加强组织协调，指定专人负责，

密切配合用人单位，妥善处理好实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

2021年大学生暑期实习各项工作任务有效落实。各高校于 6月

29日前反馈工作人员通讯录（详见附件 2）至团市委。

（三）强化管理服务，保障实习生权益。各团总支要做好

学生实习派遣前的培训工作，加强安全和纪律教育，要指导实

习学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实习协议。用人单位要提供合适的

实习岗位、必要的实习条件和安全的实习环境，选派有经验的



实习指导人员对实习学生进行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要与参与

实习的学生签订三方实习协议，明确各方权责与义务，确保学

生顺利完成实习任务。非实习学生本人不可抗拒的特殊原因

外，用人单位不得以没有办公室、工作清闲等理由，安排实习

学生提前离岗。实习结束后，用人单位应出具相应的实习鉴

定。实习期间，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由其所在高校统一负责办

理。实习结束时，各用人单位应按不低于 50元/人·天的标准给

予实习学生基本生活补助。鼓励用人单位留用实习学生。

附件：1．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岗位

汇总表

2．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工

作人员通讯录

3．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上

岗情况统计表

4．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报

名表

5．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介绍信

6．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表

现鉴定表

7．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推

荐作品汇总表



（此页无正文）

共青团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委员会

2021年6 月29 日

（联系人：陈秋熙，联系电话：49633951）



附件 1

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岗位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2021年 月 日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详
细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实习岗
位名称

岗位
要求

需求
人数

是否
包餐

是否
提供
住宿

1

2
3
4

5
6

7
8

填报单位联系人： 填报单位联系电话： （座机）； （手机）

填表说明：1．信息录入时输入法状态默认为半角；

2．根据实际情况可自行增加单位条数，表格栏目不能变动；

3．对岗位所需学生的相关要求可填写在“岗位要求”栏内，便于对接安排岗位时予以参照，不填写视为无特殊要

求。



附件 2

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工作人员通讯录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备注



附件 3

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上岗情况统计表
填报区县（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用人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实习学生 用人单位联系人

学 校 姓 名

院系、专
业

年级、班
级

是否建档
立卡学
生、低保
学生、特
困供养学
生、孤残
学生、残
疾人子
女、易地
扶贫搬迁
安置社区
和生源地
为新疆、
西藏的学
生

联系方式
实习
地点

指导老师

姓名
联系方

式姓名 联系方式



附件 4

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
报名表

学校名称：

姓名 性别 2

寸

照

片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手 机

所在学校学号 健康情况

院（系） 专业 专业类别

个人邮箱

家庭住址

获奖情况

社会实践经历

本人承诺

1.以上填写内容全部属实

2.本人自愿参加 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

报名者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自治县）

团（工）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备注：此表一式二份，推荐学校保存一份，区县（自治县）团（工）委各保存一份。



附件 5
2021年第（ ）号

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介绍信（学校存根）

（单位）：
现有我校（院）学生 ，学号： ，到你处参加

2021年暑期实习，本校（院）指导老师： ，联系电
话： 。请予接洽为荷。

学校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校团委（盖章）
年 月 日

--------------------- 裁切线---------------------

2021年第（ ）号

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介绍信

（单位）：
现有我校（院）学生 ，学号： ，到你处参加

2021年暑期实习，本校（院）负责老师 ，联系电
话： 。请予接洽为荷。

学校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校团委（盖章）
年 月 日

注：实习学生凭此介绍信及本人学生证到接收单位报到、实
习。



附件 6

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
表现鉴定表

学生姓名 性 别
手机

号码

籍 贯 政治面貌

所在学校 专 业

用人单位 实习岗位

指导老师 职 务

实习起止

时 间

实习总结

用人单位

意 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二份，附实习总结报告。实习学生、推荐学校各保存一份。



附件 7

2021年重庆市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推荐作品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作者姓名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手 机 备 注



共青团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委员会 2021年6月29日印发


